陕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
教研室主任职责

教研室是按课程门类组织起来的教学基层单位，其任务是在学院院长的领导下，组织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，严格执行专业教学计划，促进课程与师资队伍建设，组织教师业务学习与进修，在教学过程中，全面关心学生成长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。主要职责如下：
1．配合学校、学院做好教研室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，开展师德教育，树立良好的师风。
2. 根据各专业培养计划和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，制定、修订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，并做好教材选定，试题审定与试题库建设、教学场地、器材（实验用品）的申报工作。
3. 负责制定教研室学期工作计划，撰写教研室工作总结，对学期中教学秩序、教学质量、教师业务水平、科研进度等工作做出整体评价，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。
4．负责落实教师教学任务，配合学校相关部门和教学督导定期进行教学进度检查与教师考核，深入课堂开展教学信息的收集与反馈工作。
5．负责教研室课程建设与开发，提高课程质量，积极建设各级各类精品课。
6．负责组织本教研室教师开展科研活动，掌握学科发展动向，鼓励学术交流与深造进修，申报教学及科研课题。
7．负责组织本教研室教师参加集体备课、教学经验交流、教学观摩、教学改革成果评比等活动，解决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，优化教学方法。
8. 负责本教研室新进教师的指导和培养，做好传帮带工作。
9. 教师请假三天之内由教研室主任审批，报学院备案；教师请假三天以上由教研室主任签署意见，主管院长同意，报人事处备案。教师请假程序按照校人事处《陕西师范大学教职工请假及对擅离工作岗位人员处理暂行规定》执行。
10. 教研室主任任期五年，期满换届，可以连任，任期中可根据工作需要对成员进行调整。
11. 完成学校、学院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
陕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研室主任聘任程序

一、聘任条件
1. 政治素质过硬，热心学院事务，团结同事，具有大局意识、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。
2. 工作量饱满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，较强的教学、科研能力及综合管理能力，能统筹协调教研室工作。
3. 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或讲师以上职称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 教研室主任首次任职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，连任不超过50周岁，年龄超过55周岁，不能任满一届者，不再连任。

二、聘任程序
1．教师自荐与推荐相结合，以教研室为单位自行组织民主评议，推（选）举教研室主任。
2．民主评议程序结果于7月2日报学院办公室。
3. 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核批准后，公布调整结果并报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备案。

三、待遇、考核及管理办法
1. 教研室主任待遇参照学校有关文件，结合体育学院实际情况执行。
2. 教研室主任的岗位职责列入年度考核范围，并接受学院领导和教研室全体教师的考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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